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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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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济南市劳动保障部门坚持以“和谐”为追求目标，以“尊重民意、保障民生、维护民权”为

宗旨，努力关注社会的“难点”、“热点”，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全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尤其在破产关闭企业退休人员和特困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方面进行了有益探

索，取得了一些经验，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借此机会，与各兄弟地市交流一下，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破产关闭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医保工作 

    
  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自2002年12月1日启动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截至2007年9月底，

全市参保人数达到94.4万人，现在我市的门诊规定病种达到35种（规范病种达51种），居全国前列；医疗年

度内最高支付限额和大额医疗费救助达27.7万元，为山东省最高；统筹基金报销比例近70%，高于山东省平

均水平5个百分点。但是我市是老工业城市，国有、集体企业比重大，困难企业较多，遗留的历史问题也比
较多，尤其是破产关闭企业退休人员和特困企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问题更为突出。针对这个问题，我市结合

实际，确定了两步走方案： 

    
  （一）城镇企业职工医保基本实现全覆盖 

    
  我市有破产关闭和特困企业1010家、12万人（其中在职职工6.7万人，退休人员5.3万人），根据不同情
况，我们制定了三年攻坚战规划： 

    
  一是2005年的破题战。济南医保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发展，在医保基金略有节余的情况下，就开始着手解

决难题。对于破产关闭企业和单位因分立、改制、重组等原因，需一次性为退休人员缴纳3万元基本医疗保
险费的问题，采取“因素剔除法”处理，只要不属于这一类的单位，一律不缴费直接参保；对困难企业一次

性缴费政策进行了修正，允许分年度缴费，减轻了用人单位负担，此举解决了我市困难企业4万多人的参保
问题。 

    
  二是2006年的大会战。对于社会保险“五险合一，一票征缴”缴费确有困难的特困企业，允许优先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不能按正常比例缴费的特困企业，采取“低缴低保”的办法，降低参保门槛，此举解决了我

市困难企业5万多人的参保难题。 
    
  三是2007年扫尾战。在坚持“先参保、后分开”的前提下，对确无缴费能力的单位，经市劳动保障局确

认，市医保办明确缴费责任、办理参保手续后，其退休人员纳入医保统筹范围，享受医保待遇。到今年6月
底前，全市又有近3万名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保统筹。 
    
  经过三年的攻坚战，济南市破产关闭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12万多人全部纳入了医疗保险，我市
医保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二）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分开参保 

    
  我市于今年7月1日成功实现24万名参保单位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分开参加医保、分别享受医保待遇。分

开后，所有退休人员于7月1日全部建立了个人账户，其中有3.3万人为初次设立个人账户。对24万名企业退

休人员分别按其本人月基本养老金（退休费）的4%注入了个人账户金。据测算，此举每年将增加医保基金

支出1亿元。34家特困企业的7000名退休人员经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确认，纳入了医保统筹范围，弱势群
体的医保待遇得到了保障。新规定的施行，一是将使原来没有个人帐户的，全部设立个人帐户，且每月增加

一定额度的个人账户金；二是退休人员不再受在职职工是否缴费的影响，如果参保单位经营困难无力缴费

的，不再执行从次月起停止医保待遇的办法，广大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不再与所在单位挂钩，成为享受医保待

遇的“自由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老有所医。为此，我市成为全国第三个实行分开参保的副省级城市。 

    
  新规定的施行，受到群众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另外，我们在办理参保过程中发现，我市少

数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主体资格不存在，原企业已无在职人员，致使部分退休职工参保遇到困难。下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解决好遗留问题，实行精细化管理，使我市所有参保单位职工实现应保尽保。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今年7月1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国开展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201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9月6日，山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贯彻国发[2007]
20号文件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意见》，就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提出了具体贯彻意

见。我省确定2007年青岛、淄博等6市为首批试点城市，2008年进一步扩大试点，2009年在全省推开，比国

家要求提前一年时间。济南市截止今年6月30日，基本解决了我市12万多破产关闭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

职工的参保难题；自7月1日起，实现了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分开参保、分别享受待遇，这为开展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目前开展试点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市正在积极争取山东省的2008年试点城

市。计划2008年上半年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文件，下半年开展试点工作。 
    
  近年来，我市在医疗保险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兄弟城市和我市未来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

一定差距。我们将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为我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不懈努力。（第三届全国部分城市劳动保障局

长创新与发展论坛  济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玉振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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